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举报投诉制度

第一条  为鼓励公民参与消防工作，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，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》、《河北省火灾隐患举报暂行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 发现下列火灾隐患（含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，下同），可以依法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举报：

第三条  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设立火灾隐患举报投诉平台，统一设置“12345”为举报投诉电话，受理以来电举报为主的投诉。举报人可以通过电话、传真、信函、网络、来访等多种形式举报火灾隐患。县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、邮政地址、网络网址、电子信箱等举报渠道和途径。

第四条  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本县火灾隐患举报的受理、监督，指导和奖金发放工作。同时负责本辖区内火灾隐患的查处工作。

第五条  消防救援大队对于火灾隐患举报中心转办的案件应按规定进行核查。核查情况应及时上报火灾隐患举报中心。经核查情况属实的举报，应依法立案处罚，处罚结案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报火灾隐患举报中心备案。

第六条  举报人举报火灾隐患应当详细说明火灾隐患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和情形，提供相关确凿真实的证明材料、重要证据。
第七条  举报人应当表明或者注明真实姓名、居民身份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号码、联系电话等有关情况。举报人拒不提供真实姓名的，举报中心可以不予处理。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，不得捏造。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，以及伪造举报材料骗取或者冒领奖励的，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。
第八条 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实施奖励制度，设立奖励经费。经查证属实，消防部门尚未发现的火灾隐患，给予举报人10-50元奖励。
第九条  举报事实不清或者举报对象不明，举报的火灾隐患已被立案查处、尚未结案的，不予奖励。举报人是消防救援机构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、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，不予奖励。

第十条  对举报的同一火灾隐患，不重复奖励，只奖励第一举报人。

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同一火灾隐患的，视为一次举报，奖励由举报第一署名人领取。

第十一条  举报奖金应在火灾隐患核查属实后20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。
受奖励的举报人应当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指定地点领取奖励，逾期未领取的，视为主动放弃。
举报人领取奖励时，应当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原件，并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和填写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号码。
